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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科大校发〔2021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辽宁科技大学 2020—2025 年学位

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位点所在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《辽宁科技大学 2020—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

工作方案》已经 2021 年 5 月 11 日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辽宁科技大学 2020—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

评估工作方案

辽宁科技大学

2021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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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拟文 2021 年 5 月 13 日印发



— 1 —

辽科大校发〔2021〕21 号附件

辽宁科技大学 2020—2025 年学位授权点
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和全国研

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《关于开展

2020—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

〔2020〕26 号）要求，做好 2020—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

格评估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按照《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》（学位〔2020〕25 号），

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，遵循科学、客观、公

正原则，坚持底线思维，以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为重点，

学科条件保障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相统一，从培养环境、培养过

程、毕业质量等方面，全面检查各授权点的建设水平和培养质量，

认真查找影响质量的突出问题，在自我评估期间持续做好改进工

作、凝练特色，进一步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，完善学

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制度，建立完善的管理系统和健全的制度规

范，以持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，凸显研究生教育特色，推动学

科建设发展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为做好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，按照学校、学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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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点三层组织形式全面推进评估工作，分别成立学校学位授权

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、学院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

组、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小组。

（一）学校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校 长 张志强

副组长：副校长 王锡钢

副校长 孙晓华

副校长 李胜利

成 员：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发展规划处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

研究生院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、科技处（高新技术研究院）、

学生工作处、财务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、马

克思主义学院、创新创业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及参评学位授权点所在

学院院长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处，主任由发展规划处处长兼

任，成员为发展规划处副处长、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等，负责组

织、协调和实施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学院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由院长兼任，成员为学院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及学位点负

责人。负责组织实施本院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。

（三）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小组

组长为学位点负责人，成员为本学科各学科方向负责人及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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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骨干，负责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材料编写上报工作。

三、评估内容

学校依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基本条件、《学位授权点抽评

要素》和《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》，结合办学水平和研究生

教育发展目标，以研究生人才培养为核心，制定学校《合格评估

指标体系》，评估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和特色、学科方向、

师资队伍、课程教材质量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学术交流、条

件建设和制度保障等，重点突出人才培养。学位授权点根据学校

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，重点从目标定位、研究方向、

师资队伍、学科方向、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和特色、科学研究、社

会服务、学术交流、条件建设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真实准确地自评

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。

四、评估流程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安

排，我校学位点合格评估分为两个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校内自评阶段（2020—2024 年）

1.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。各学位授权点依照学位授权点合格

评估基本条件、《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》《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

指南》《合格评估指标体系》开展自我评估，发现问题、诊断问

题，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，进一步明确学位点建设特色、优势和

建设层次，加强整改建设，凸显学位点特色和优势，提高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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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质量。自评过程中，要聘请不少于 5 人的校外同行专家参与

自评，聘请的评估专家必须为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

导师，专业学位授权点评估专家包括行业专家，专家名单上报发

展规划处。各学位授权点每年就自评情况进行总结并向学校领导

小组汇报，自评报告于每年的 5 月 31 日前报送发展规划处。

2.聘请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。学校采取学位授权点汇

报、专家评议自评报告（会评或函评）、专家打分等形式，从培

养环境、培养过程、毕业质量等方面评估学位点建设情况，综合

分析核心指标数据，指出其存在问题与不足，并提出改进建议。

学校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向参评学位点反馈建设意见。

3.针对问题提出诊断式评议意见。各学位授权点针对自我评

估和专家评议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，制定改进提升方案，明确未

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与保障措施。学校组织对各学位授权点建

设情况进行专家评议，确定评估结果，并请专家对评估报告进行

论证，给出论证意见。学校根据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报告和专家

评议意见，统筹部署学位授权点整体建设工作。

4.开展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。在本轮评估中，学校对照国务

院学位委员会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申请基本条件》（学位〔2020〕

22 号）要求，按照《辽宁科技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

调整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辽科大校发〔2021〕17 号）规定，

每年对全校现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教学质量、学科建设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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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、招生就业情况进行综合绩效考评，对自评中确定为“不合格”

的学位授权点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教育行政部门抽评阶段（2025 年）

2025 年 3 月底前，学校形成本轮评估《学位授权点自我评

估总结报告》《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汇总表》、专家评议意

见和改进建议，以及参评学位授权点连续 5 年的研究生培养方

案，上传至指定信息平台。

2025 年 4 月，学校参评学位点参加辽宁省学位委员会随机

抽评，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辽宁省学位委员会将抽评结果上传

到“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”。

五、评估要求

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是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和研究生

培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评估结果将作为监测“双一流”

建设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及学科建设项目的重要内容，作为研究生

招生计划安排、学位授权点增列的重要依据。全校上下要高度重

视评估工作，保证评估工作顺利进行。学校划拨学位授权点周期

性合格评估专项经费，并对各整改项目做必要的资金支持。加强

督促指导，组织专门人员对评估工作每一阶段、每一环节进行督

促、检查和指导。对于不能按时完成评估任务、玩忽职守和弄虚

作假等行为，进行严肃处理。


